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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利用参加“司法改革方法论研究会”的机会，我阅读了《试点与改 

革：完善司法制度的实证研究方法》一书，颇受启发。2004年冬天，维拉所几 

名研究人员曾到过我所在的四川大学中国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交流访问，与 

我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就实证方法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从那时起，我就知道 

维拉所致力于将实证方法运用于法律改革的研究。我也阅读过维拉所提供 

的一些研究成果资料。但论及对实证方法全面、深入的介绍，还是以本书更 

胜一筹。 

通过阅读此书，我对维拉所研究方法有了体会。维拉方法的特点主要 

有：其一，实证性。在全面、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调查数据进行搜集、整理、 

分析、研究，提出改革建议。这种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由此提出的结论既具 

有可操作性，也具备了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其二，充分性与细致性。充分性表 

现在：维拉所的一个研究项目的周期通常持续 3至5年，并采用跟踪调查的 

方法 同时，样本数量较多且代表性强。就细致性而论，维拉方法非常注意针 

对具体的情况设置问题，使调查层次丰富且内容细密。比较而言，迄今为止， 

国内一些实证研究项目还有待努力：项目周期较短，调查样本较少，且调查 

内容与问题设置略显粗糙。其三，试点性。维拉研究人员通过试点方式就改 

革方案进行检验与论证，为决策提供改革建议，力求通过司法实践推行建议 

内容，或者上升为规范性的司法方略。这就与通常情况下国内学者提出改革 

建议、立法与司法决策机构作出决策的模式有所不同。我国学者很少通过实 

践来提出与论证改革建议，导致其提出的改革建议常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 

性。立法、司法机关的决策也有此类问题。在改革措施出台后常常发现问题 

不少，或通过实施细则细致化，或需经常性修正，甚至根本就无法实施。究其 

原因，其中之一便在于决策出台前未进行充分的试点活动加以验证，决策内 

容常常不是成功的改革措施的经验总结。 

司法改革任重而道远，司法改革研究方法亟须更新。我认为，可以从维 

拉方法中借鉴以下经验：(1)注重实证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包括设计科学 

合理的实证调查方法，安排较长的调查、研究周期，选择充分的调查样本，提 

出全面可行的调查方案。改变旧有方法的粗糙性，赋予其精细化，应当是我 

们的努力方向。(2)更多选择试点研究方法。相比一般实证方法，试点研究方 

法对立法、司法决策更具价值，对于改革措施的推进更有实践意义 通过试 

点方式来论证“假设性建议”的合理性、有效性，对确保最终的改革措施具有 

明显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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